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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相關措施概述如下： 

(一)調整測驗內容：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之各科命題皆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依據

，成績計算以等級方式顯示，藉此改變學生分分計較之學習模式，並採標準參照模式達

到政府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學力訊息之目標。據此，師生須掌握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

」要意，並精讀一本教科書，以化解研讀「多本」教科書之疑慮。 

此外，未來本部亦將邀請專業學科研究人員及學者，嚴謹研發與修審國中教育會考試題

內容，藉由調整測驗型態以達改善學生學習方式。 

(二)建置「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本網站包含教學資源查詢系統、自主學習測驗系統及線

上討論區等，提供國中國文、數學、自然、英語、社會等五科優質題庫供教師評量參考

，並透過各科學習資源手冊中重要概念、重點整理、延伸教材等部分供學生課餘閱讀、

複習、練習使用外，還針對學生需待補強之處提供教學多媒體、相關教學網站之學習資

源連結；其次，亦增加討論區、最新消息、自動組題等功能，形塑師生互動平臺，以避

免學生過度過量學習，同時減輕家長負擔。 

(三)提供貧苦者免費教科圖書：查「國民教育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學生免納學費；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並免繳其他法令規定之費用。」，爰政府

皆免費提供貧苦家庭學生教科圖書，其過重之經濟負擔則係由其他各層面因素影響，非

一綱多本制度所產生。 

四、「一綱多本」之教科書制度，不僅反映臺灣民主社會之多元文化價值，亦避免過去統編本教科

書一元化之思想灌輸與意識型態控制之批評，更可引導學校師生教與學之多元方向，擴充學

生學習視野，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經驗，合乎學生學習多元特質，達到培養學生多元學習能力

之教育目的。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桃園振聲高中獎懲規定違憲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195） 

邱委員就桃園振聲高中獎懲規定違憲問題，請教育部調查各級學校獎懲規定有無違憲違法一

事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 條規定：「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二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

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

，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

要者為限：(一)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第 21 條：「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寧、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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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於大專校院學生獎懲辦法是否限制學生集會、言論自由部分，業於 101 年 12 月 4 日以臺訓(

一)字第 1010231947 號書函，通函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檢視學生獎懲辦法是否限制學生集會及

言論自由，並請有限制規範之學校儘速循校內程序討論修正後報部備查。 

三、為釐清並維護學生基本權益，本部分別於各大專校院大型會議進行強力宣導（例如 102 年 1 月

大學校長會議、8 月 13 至 14 日全國學務長會議），請各大專校院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之精神內涵，邀請具有法律背景之學者專家以及學生代表，全面重新檢視學生獎懲辦法

，以確實保障並尊重學生基本權利。若經檢視後，仍有違法規範學生集會及言論自由等情形

，請學校依校內程序儘速進行修正並報部備查。各校學生獎懲辦法報部備查過程，均逐案會

簽法制單位，如有違法或需調整修正文字，亦請學校依行政程序修正後再報部完成備查程序

。 

四、此外，四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已訂定學生獎懲規定之參考原則，基於尊

重「大學自主」及「學生自治」精神，對於學生集會遊行及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業給予最大

尊重與維護，同時，請四區學務中心協助檢視各區學校學生獎懲辦法有限制學生集會及言論

自由規定等文字應予修正，以維學生基本權益。 

五、至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校學生獎懲規定部分，刻正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調查中，為免延

誤回復委員質詢時效，大專校院部分先行敬復，餘將由該署於調查完畢後另案再予回復 貴

委員。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大陸旅遊法實施後，政府應評估其對

臺灣相關產業的影響及因應措施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174） 

楊委員就大陸旅遊法實施後，政府應評估其對臺灣相關產業的影響及因應措施案所提質詢，

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大陸旅遊法自本（102）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對於大陸旅行社安排團體旅遊訂定相關規範，且

對於大陸國內及入、出境旅遊均一體適用（非僅限臺灣），致改變大陸組團社普遍以低價組

團來臺之操作方式，衍生旅行團團費漲價，短期內影響旅客旅遊意願，導致來臺陸客團（尤

原屬低價團者）人數將無法避免減少，但長期而言對於兩岸觀光良性發展有正向效果。 

二、為因應上述影響，本部觀光局研擬做法如下： 

(一)對於觀光相關產業輔導： 

1.旅行業：大陸旅遊新法之規範與我方現行推動之優質行程，目的及實施精神一致，將

持續輔導旅行業規劃優質行程，訂定合理價格，重整兩岸旅遊市場秩序。 

2.購物商店：已請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研擬因應措施，短期作法為召開座談會


